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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国市监处罚〔2021〕115号

当事人：江苏聚成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19号恒通大厦421—424室—YS0045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本机关于2021年8月12日对江苏聚成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成空间）收购苏州工品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品汇）股权涉嫌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该案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但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本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向聚成空间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聚成空间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一、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
收购方：聚成空间。2019年于江苏省宿迁市注册成立，最终控制人是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集团），聚成空间主要从事网络有关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等业务。2019年京东集团全球营业额为（略），中国境内营业额为（略）。
被收购方：工品汇。2007年于江苏苏州注册成立，交易前最终控制人是（略）。工品汇主要从事工业品分销业务。2019年工品汇全球营业额为（略），中国境内营业额为（略）。
（二）交易概况。
[bookmark: _Hlk57466722]本次交易系股权收购。2020年4月24日，聚成空间与(略)等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取得工品汇100%的股权。2020年8月13日完成交割，聚成空间取得对工品汇的单独控制权。
二、违法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一）经营者合并；（二）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三）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该交易系股权收购，聚成空间收购工品汇全部股权并实施单独控制，属于《反垄断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经营者集中。
京东集团2019年全球营业额（略），中国境内营业额（略）；2019年工品汇全球营业额为（略），中国境内营业额为（略），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属于应当申报的情形。
《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2020年8月13日，交易完成交割，聚成空间取得对工品汇的单独控制权。在此之前未依法申报，违反《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
（二）本案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本机关就聚成空间收购工品汇股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三、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反垄断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罚款，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
根据上述规定，基于调查情况和评估结论，本机关决定给予聚成空间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缴款码到15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招商、邮储、华夏、平安、兴业、民生、广发、浙商）任一银行网点、网上银行缴纳罚款。缴款码：0000002102114826。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21年11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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